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优质8篇)
生活当中，合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么还是应该要准备好
一份劳动合同。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
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一

年假，指给职工一年一次的假期。即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
工，凡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均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1月1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正式
实施，《条例》还指出带薪年假不包括国家法定节日等相关
规定。

年假也就是年休假，是国家根据劳动者工作年限和劳动繁重
紧张程度每年给予的一定期间的带薪连续休假。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
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
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的，
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
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附：法定休假安排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为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及
早合理安排节假日旅游、交通运输、生产经营等有关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
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1月1日至3日放假调休，共3天。1月5日(星期六)、
1月6日(星期日)上班。

二、春节：2月9日至15日放假调休，共7天。2月16日(星期
六)、2月17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4日至6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7日(星期
日)上班。

四、劳动节：4月29日至5月1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27
日(星期六)、4月28日(星期日)上班。

五、端午节：6月10日至12日放假调休，共3天。6月8日(星期
六)、6月9日(星期日)上班。

六、中秋节：9月19日至21日放假调休，共3天。9月22日(星
期日)上班。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星期
日)、10月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
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
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二

广东婚假规定：

1、按法定结婚年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可享受3
天婚假;

3、结婚时男女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可视路程远近，另给予
路程假;



4、在探亲假(探父母)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5、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6、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

扩展阅读

婚假天数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只在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层面。劳总薪字29号规定：婚假1-3天，结婚双方不在一地的
另外给予路程假，此文件当时针对国营企业。通常我们都按
最长3天计算。

晚婚假天数全国各地不一致，在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
有规定，大部分省市是延长或增加婚假天数(加合关系)，也
有的直接规定了符合晚婚的婚假天数(包含关系)。具体见
《全国各省婚假天数一览表》。

[广东省婚假国家规定]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三

根据我国《婚姻法》以及《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符合法
定结婚年龄的初婚公民可享受3天法定婚假;晚婚初婚者可享
受15天晚婚假(包含3天法定婚假)。二婚者只可享受3天的法
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最新国
家法定婚假规定。

国家关于婚假规定：

1、婚假天数：通常按3天计算。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只在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层面。[1980]劳总薪字29号规定：婚
丧假1-3天，结婚双方不在一地的另外给予路程假，此文件当
时针对国营企业。通常我们都按最长3天计算。



2、晚婚假天数：深圳晚婚婚假13天，包括3天法定婚假，这
是按照广东省标准进行的，部分公司有调整。

3、注意：晚婚假天数规定应按最新文件。天数不是固定的，
有的省在修订《xx省(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时有调整。

4、晚婚条件：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次结婚。

拓展阅读：国家规定婚假有效期2015

劳动法并没有对婚假怎样执行作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具体到
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做法。因此婚假的有效期主要看各个单
位的规章制度文件，一般是半年或一年之内必须申请休假，
否则将自动放弃该福利。

因为结婚之后一般是在较短的期限内就会休婚假，不太可能
在好多年后再要求休婚假，同时也不便于单位有效管理，因
此一般会规定在短期内即休假完。

更多婚假的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四

《国家规定年假，如果你是想知道带薪年休假的话，那就是
在职工带薪年休假》中有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
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
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
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如果你是想知道春节放假的规定的话那就是：2月13日至19日
放假调休，共7天。2月20日(星期六)、21日(星期日)上班。

[国家规定年假多少天]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五

你了解国家对婚假的规定吗，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篇“国家
婚假规定”的范文，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更多文章请浏览首页。

(一)婚假：结婚时男女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可视路程远近，
另给予路程假;在探亲假(探父母)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
晚婚假。

(二)婚假期间工资待遇：在婚假和路程假期间，工资照发。

1、婚假天数：通常按3天计算。

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只在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层
面。[1980]劳总薪字29号规定：婚丧假1-3天，结婚双方不在
一地的另外给予路程假，此文件当时针对国营企业。通常我
们都按最长3天计算。



全国各地不一致，在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规定，大
部分省市是延长或增加婚假天数(加合关系)，也有的直接规
定了符合晚婚的婚假天数(包含关系)。具体见qq鱼总结的
《全国各省婚假天数一览表[1]》。

3、注意：晚婚假天数规定应按最新文件。

天数不是固定的，有的省在修订《xx省(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时有调整。

4、晚婚：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次结婚。

以下提供全国各地婚假多少天的具体规定：

吉林：婚假3天+晚婚假12天=15天

“第四十八条实行晚婚晚育的职工，按照下列规定给予奖励
或者福利待遇：

(一)晚婚的职工，凭《结婚证》增加婚假十二天;

(二)晚育的女职工，凭《生殖保健服务证》增加产假三十天，
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七天;

(四)本条前三项以外的人员，凭《结婚证》或者《生殖保健
服务证》，享受当地人民zf规定的优惠待遇。

晚婚晚育的职工，在享受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按其正
常工作对待，工资、奖金照发，其他福利待遇不变。”——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6月1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改)

江苏：婚假3天+晚婚假10天=13天



“第三十条对晚婚的，延长婚假十天。夫妻双方晚婚的，双
方享受;一方晚婚的，一方享受。对晚育的，延长女方产假三
十天，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 前两款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
不影响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 农村居民及城镇无业人员晚
婚、晚育的，由户籍所在地人民zf给予表扬和奖励。”——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6月17日江苏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江西：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四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职工晚婚、
晚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外，晚婚的增加婚假15日;晚
育的增加产假30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10日。假期工资和奖
金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农民实行晚婚晚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zf给予表彰、奖励;
村民委员会优先安排宅基地。

本条例所称晚婚，指男方年满25周岁，女方年满23周岁的初
婚;晚育，指已婚妇女年满24周岁生育第一胎。”——江西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7月29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辽宁：婚假3天+晚婚假7天=10天

“第三十条男满25周岁、女满23周岁初次结婚的为晚婚，已
婚妇女满23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职工晚婚的，婚假增加7日;晚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产假增加60日，男方护理假为15日。休假期间工资
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农村村民晚婚、晚育的，应当给予相应待遇。”——辽宁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1月13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内蒙古：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四十二条公民比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初婚者为晚婚。
已婚妇女比法定婚龄推迟四年以上初育者为晚育。

晚婚者增加婚假十五日;晚育者增加产假三十日，并给予男方
护理假十日。对晚婚晚育者还可以给予其他形式的奖
励。”——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9月27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修订)

宁夏：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三十一条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产假期间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增加产假四十天，并
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工资、资金照发。夫妻不在一地的，
除探亲假外，另外给予男方护理假三十天，享受探亲假待
遇;”

“第三十五条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晚婚的，增加婚
假十五天，晚育的增加产假十四天，晚婚、晚育假期内工资、
奖金照发。农民夫妻晚婚、晚育的免去当年的无报酬农村用
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11
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修订)

青海：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十九条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组织从业人员晚婚的，
增加婚假15日;晚育的妇女增加产假30日，其配偶享受10日看
护假。公民接受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



增加的婚假、产假、计划生育假以及看护假期间按出全勤发
工资，不影响调资、晋级、福利待遇和评奖。”——青海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9月20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东：婚假3天+晚婚假14天=17天

“第三十条男女双方晚婚的，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
假十四日。女方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六
十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七日。增加的婚假、产假、护理假，
视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农民、城镇失业人员实行晚婚晚育的，由乡(镇)人民zf、街道
办事处或者村(居)民委员会给予适当奖励，并提供优先优惠
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2019年9月28日山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

山西：晚婚的婚假=1个月

“第四十二条符合晚婚规定的，享受婚假1个月;一方晚婚的
一方享受，双方晚婚的双方享受。符合晚育规定的，女方享
受产假4个月，男方享受护理假15日;产假期间采取长效节育
措施的，享受产假6个月。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工资、
奖金照发。

夫妻一方或双方为农业人口，实行晚婚或晚育的，免去一方
或双方1年的集体义务工。”——山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2019年9月28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修正)

甘肃：晚婚的婚假=30天

“第二十五条男二十五周岁、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
婚;已婚妇女晚婚后生育或者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



的为晚育。实行晚婚、晚育的夫妻双方，享受下列优待：

(二)农村居民实行晚婚或者晚育的，免去夫妻双方两年本村
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筹劳务。”——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2019年11月25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修
正)

广东：婚假3天+晚婚假10天=13天

“第三十六条职工实行晚婚的，增加婚假十日;实行晚育的，
增加产假十五日。城镇其他人员实行晚婚、晚育的，可由当
地人民zf给予表扬和奖励。”——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19年7月25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修订)

广西：婚假3天+晚婚假12天=15天

“第二十九条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初婚的职工，除国家
规定的假期外，另增加晚婚假12天;已婚女职工在24周岁以上
生育第一胎的，增加产假 14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10天;
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另增加产假20
天;对晚婚晚育者，婚假、产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不影
响其应享受的福利及评奖评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6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正)

贵州：婚假3天+晚婚假10天=13天

“第五十二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晚婚的，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0天;晚育的，除享受国
家规定的产假外，女方增加产假 30天，男方享受护理假7天;
在产假期间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增加产假90天;
接受节育手术的，按照规定享受休假。在享受以上规定假期
间的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不影响考勤、考核和晋级、



晋职、提薪。

农民晚婚的，免除夫妻双方1年的农村义务工;晚育的，免除
产妇1年的农村义务工。”——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2019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河北：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三十二条公民晚婚晚育，应当获得奖励。 按法定结婚年
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第一
次生育的为晚育。实行晚婚的，奖励婚假十五天;实行晚育的，
奖励产假四十五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奖励婚、产假
期间，享受正常婚、产假待遇。”——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2019年7月18日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河南：婚假3天+晚婚假18天=21天

“第三十三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实
行晚婚的，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八天;实行晚育
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三个月，给予其配偶护
理假一个月;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 公民晚婚
晚育的，当地人民zf应给予适当照顾。”——河南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11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四十六条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日，假期工资照发。
职工晚育的，女职工产假可以延长至一百八十日，假期工资
照发，不影响聘任、工资调整、职级晋升;男职工享受护理假
五至十日，特殊情况可以参照医疗单位意见适当延长，护理
假期间工资照发。”——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



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通过)

湖北：婚假3天+晚婚假15天=18天

“第三十一条晚婚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
假15天;已婚妇女晚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
假30天，并给予其配偶10天护理假。婚假、产假和护理假视
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接受节育手术的，其工作单位应
当凭节育手术证明，按有关规定给予假期，并发给假期期间
的工资、奖金。”——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12
月1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通过)

湖南：婚假3天+晚婚假12天=15天

“第二十四条职工晚婚的，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
二天;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三十天;在产假
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另增加产假三十天，
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天。增加的产假和护理假视为出勤。

农村居民晚育的，减免本人当年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筹
资金;城镇无业居民晚育的，由户籍所在地镇人民zf或者街道
办事处给予适当奖励。”——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2019年9月29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修正)

北京：婚假3天+晚婚假7天=10天

“第二十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晚婚的，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奖励假7天。晚育的女职工，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奖励假30天，奖励假也可以
由男方享受，休假期间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
同;不休奖励假的，按照女方一个月基本工资的标准给予奖励。



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晚婚、晚育的，由雇主按照本条前款规定
奖励。

农村居民、城镇无业居民和个体工商户晚婚、晚育的，由乡
镇人民zf、街道办事处给予适当奖励。 ”——北京市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7月18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婚假3天+晚婚假7天=10天

“第三十三条晚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
晚婚假七天。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的晚育妇女，除享受国家
规定的产假外，增加晚育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晚育护理假
三天。晚婚假期间享受婚假同等待遇，晚育假、晚育护理假
期间享受产假同等待遇。”——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2019年12月31 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天津：婚假3天+晚婚假7天=10天

“第二十三条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晚婚的，婚
假增加七日。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晚育的，男方所在单位给
予七日护理假，女方所在单位增加产假三十日;不能增加产假
的，给予一个月基本工资或者实得工资的奖励。实行生育保
险制度后参加保险的，按照保险的规定执行。晚婚、晚育期
间工资照发，其他福利待遇与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相同。

农村居民晚婚、晚育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由所在乡、镇
人民zf和村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奖励。”——天津市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7月1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重庆：婚假3天+晚婚假10天=13天

“第二十八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 男年满二十五周岁、
女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
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晚婚的职工，增加婚假十个工作日;晚育的妇女，增加产假二
十个工作日。增加的婚假、产假视为工作时间。晚婚、晚育
的职工，所在单位可给予一次性奖励或其他福利待遇。

晚育并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批准，
产假期满后可连续休假至子女一周岁止，休假期间的月工资
按不低于休假前本人上年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发给。

晚育者产假期间，男方所在单位应给护理假七个工作日，护
理假视为工作时间。”——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
年9月29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修订)

安徽：婚假3天+晚婚假20天=23天

“第三十九条男25周岁、女23周岁登记结婚为晚婚。已婚妇
女满24周岁初次生育为晚育。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给予晚婚、晚育的职工以下奖励：

(一)晚婚的初婚者，延长婚假20天;

(二)晚育的初产妇，延长产假30天;

(三)在产假期间申请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延长产
假30天，男方享受10天护理假;夫妻异地生活的，护理假为20
天。

职工在前款规定的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



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农民以及城市无用工单位的人
员晚婚晚育的，由当地人民zf给予表彰、奖励。”——安徽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6月26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改)

福建：晚婚的婚假=15天

“第三十八条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晚婚的，婚假为
十五日;晚育又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方产假为一百
三十五日至一百八十日，男方照顾假为七日至十日。婚假、
产假、照顾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晋升。”——福建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9年7月26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六

我国法律并未对婚假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有我国劳动部(现为
人社部)[1980]劳总薪字29号规定：婚丧假1-3天，结婚双方
不在一地的另外给予路程假，此文件当时只针对国营企业。
通常我们都按最长3天计算。

此外，根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职工结
婚可享受以下待遇：

(一)婚假：

1、按法定结婚年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可享受3
天婚假。

2、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男25周岁)的，可享受晚婚假12天
(不含3天法定婚假)。

3、结婚时男女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可视路程远近，另给予



路程假。

4、在探亲假(探父母)期间结婚的，不另给假期。

5、婚假包括公休假和法定假。

6、再婚的可享受法定婚假，不能享受晚婚假。

(二)婚假期间工资待遇：在婚假和路程假期间，工资照发。

故湖南省婚假最长时间为：

婚假3天+晚婚假12天=15天

各个省份婚假表

省份婚假晚婚假产假陪产假/护理假

北京10天原7天取消128天到7个月15天

天津3天原7天取消128天7天

山东3天原14天取消158天7天

上海10天原7天取消128天10天

浙江3天原12天取消128天15天

安徽3天原20天取消158天10天(异地20天)

江西3天原15天取消158天15天

福建15天原15天取消158天到180天15天

广东3天原10天取消128天15天



广西3天原12天取消148天25天

湖北3天原15天取消128天15天

山西30天原30天取消158天15天

宁夏3天原15天取消158天25天

四川3天原20天取消158天20天

辽宁10天原7天取消158天15天

青海15天原15天取消158天15天

目前，全国至少已经有16个省份修订了本地区的计生条例。
这16个省份分别为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安徽、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山西、宁夏、四川、辽宁、
青海。

数据显示，上述所有省份均已取消了晚婚假，大部分省份目
前都执行法定的3天婚假，但是北京、上海、福建、山西、辽
宁、青海6地则在取消晚婚假的同时，调整了原有的婚假天数。

其中，北京、上海、辽宁三地均规定，除享受国家规定婚假
外，增加婚假7天，婚假天数达到10天。福建、青海的婚假天
数修改为15天。山西婚假天数修改为30天，在15个省份中最
长。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七

年假，指给职工一年一次的假期。即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
工，凡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均可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2008年1月1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正式实施，《条例》还指出带薪年假不包括国家法定节日等
相关规定。

年假也就是年休假，是国家根据劳动者工作年限和劳动繁重
紧张程度每年给予的一定期间的带薪连续休假。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
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
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
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
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附：2013年法定休假安排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为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及
早合理安排节假日旅游、交通运输、生产经营等有关工作，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2013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1月1日至3日放假调休，共3天。1月5日(星期六)、
1月6日(星期日)上班。

二、春节：2月9日至15日放假调休，共7天。2月16日(星期
六)、2月17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4日至6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7日(星期
日)上班。

四、劳动节：4月29日至5月1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27
日(星期六)、4月28日(星期日)上班。

五、端午节：6月10日至12日放假调休，共3天。6月8日(星期



六)、6月9日(星期日)上班。

六、中秋节：9月19日至21日放假调休，共3天。9月22日(星
期日)上班。

七、国庆节：10月1日至7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星期
日)、10月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
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
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

文档为doc格式

国家对开口合同的规定篇八

12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
中明确，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修正案将于2016年1
月1日起施行。

草案中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
定。也就是说，明年1月1日起，晚婚晚育夫妻将不再有晚婚
假、晚育假。法律修改后，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父母也不再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相关奖励。

删除晚婚晚育、独生子女奖励规定?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实施只有，但“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
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

男二十五周岁，女二十三周岁即以上结婚为晚婚，已婚妇
女24周岁以上或晚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孩子为晚育。



此前，我国鼓励晚婚晚育，给予额外福利。如在原有的3天婚
假基础上，晚婚假可延长至10到30天不等;晚育假则是在原有
的98天产假基础上延长，例如在上海和北京，晚育假增加30
天。浙江为15天(婚假3天+晚婚假12天)。

此次修正案草案修改了与全面两孩政策不协调的奖励保障措
施，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

不过，只要新政策没实施，就按老政策执行。所以，只要12
月31日前拿着结婚证去请假，符合条件的仍可享受晚婚假。

除此之外，修正案草案还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
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同时明确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
法律修改前按照规定应当享受奖励扶助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
人、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父母可
继续享受奖励扶助。

提倡生育两子女、符合条件者可再生育

修正案草案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明确全国统
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地方可
以结合实际对允许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制定具体办法。

具体规定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定条件的可
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
定。同时明确，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
原则适用。

为了限制生育数量，法律中有关社会抚养费的条文仍然维持
原样。这是“超生罚款”的具体体现。所不同的是，“超生
罚款”的对象变成了生育三胎及以上多孩的人群。

符合政策生育夫妻可获延长生育假等福利?



修正案草案规定，根据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规定符
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
待遇。

晚婚假取消至少7天的假期没了

计生法草案中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
励的规定，明确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法律修改前按
规定享受奖励的可继续享受奖励扶助。

对晚婚晚育夫妻的奖励和福利，源自于1970年代起实施的计
划生育政策。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中规定：“第二十五条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
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根据现有《婚姻法》以及《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按法定
结婚年龄(女20周岁，男22周岁)结婚的夫妇，可享受3天婚假。
符合晚婚年龄(女23周岁，男25周岁)的夫妇，可享受晚婚
假10天。

不少上班族表示，一旦草案删除了晚婚晚育的奖励规定，极
少企业会这么“仁慈”，仍会给员工保留这些假期。草案虽
然删除了‘晚婚晚育’的字眼，但希望婚假的10天假期还是
可以保留的。

下面的表格告诉你我们失去了多少福利……

取消晚育独生子女奖励，孕妈或少50天假

“全面两孩”政策将推行的消息出来后，一直有说法是会停
办独生子女证。家住水荫路的伍小姐属于晚婚晚育，目前怀
的是第一胎，她的预产期是在12月31日。“原来一直以为要
到明年全国两会才会通过，我估计那时我已经可以办好独生
子女证，能休35天的产后独生子女假了。没想到这么快实施，



现在我的产假都不知道还剩多少了。”伍小姐预估，她将痛
失15天晚育假和35天独生子女假。


